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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报 告

TEST  REPORT

样 品 名 称

Sample

合力黔惠德式精酿小麦啤酒

受 检 单 位

Tested Part

河北蓝亨啤酒有限公司

检 验 类 别

Classfication

委托检验

河北冠卓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Guanzhuo De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注意事项

1、报告无“资质认定标识章”“检验检测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2、本报告涂改、缺页、部分复印无效。

3、报告无授权签字人签章(或签字)无效。

4、若对报告有异议，请于报告收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

5、未经本单位书面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将此报告用于商业宣传等相关活动。

6、委托单位对所提供的有关委托单位信息和送检样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元氏大街375号

邮政编码： 051130

业务电话： 0311-85335913、85335961

投诉电话： 0311-67509212

传真： 0311-67509211

网址： www.hbgzjc.com



河北冠卓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检 验 报 告
No. GZA202507217

规格型号 13.0°P 1L/罐
样品名称 合力黔惠德式精酿小麦啤酒

商标 合力黔惠

委托单位 河北蓝亨啤酒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迁安市经济开发区钢城西路南侧（杨店子镇任官营村南）

受检单位 河北蓝亨啤酒有限公司

标称生产单位 河北蓝亨啤酒有限公司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生产日期/批号 20250409

样品状况
 金属罐 定型包装 包装无破损 样品未见异
常 液态  包装不透明

样品等级 一级

检验周期 2025/04/14-2025/04/22

样品总量 8罐 到/送样日期 2025/04/11

判定依据 GB/T 4927-2008、JJF 1070-2023、GB 2758-2012、GB 2762-2022

检验项目
外观-透明度、外观-浊度、#泡沫-形态、泡沫-泡持性、#香气和口味、净含量、酒精度、原
麦汁浓度、总酸、二氧化碳（质量分数）、双乙酰、色度、甲醛、铅（以Pb计）、沙门氏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该样品依据【GB/T 4927-2008、JJF 1070-2023、GB 2758-2012、GB 2762-2022、GB 4789.4-
2024、GB 4789.10-2016】检验，检验结果见附页。

      （检验检测报告专用章） 

检验结论

签发日期：2025年04月22日

备    注
1、该报告仅对收到的样品检测结果负责


2、带#项目本实验室未通过CNAS认可

王娣 白云 南晓芳
批准人: 审核人: 编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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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冠卓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检 验 报 告（附页）

No. GZA202507217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
定

检验方法

1 外观-透明度 /

清亮，允许有肉眼
可见的微细悬浮物
和沉淀物（非外来

异物）

清亮，有肉眼可见的
微细悬浮物和少量沉
淀物（非外来异物）

符合
 GB/T 4928-2008 

5.2.1

2 外观-浊度 EBC ≥2.0 9.0 符合  GB/T 4928-2008 6

3 #泡沫-形态 /
泡沫较洁白细腻，

较持久挂杯
泡沫较洁白细腻，较

持久挂杯
符合

 GB/T 4928-2008 
5.3.1

4 泡沫-泡持性 s ≥110 328 符合
 GB/T 4928-2008 

7.2

5 #香气和口味 /

有较明显的酒花香
气，口味纯正，较
爽口，协调，无异

香、异味

有较明显的酒花香
气，口味纯正，较爽
口，协调，无异香、

异味

符合
 GB/T 4928-2008 

5.4

6 净含量 /
标注净含量1L；单
件允许短缺量

≤15mL
1.02L 符合

 GB/T 4928-2008 
15.1

7 酒精度 %vol ≥4.5 6.0 符合
 GB 5009.225-2023 

第一法

8 原麦汁浓度 °P ≥（13.0-0.3） 13.6 符合
 GB/T 4928-2008 

9.2

9 总酸 mL/100mL ≤2.6 1.40 符合
 GB 12456-2021 第

二法

10
二氧化碳（质量分

数）
% 0.35～0.65 0.42 符合

 GB/T 4928-2008 
11.2

11 双乙酰 mg/L ≤0.15 0.04 符合  GB/T 4928-2008 12

12 色度 EBC 2～14 8.5 符合
 GB/T 4928-2008 

5.6.2

13 甲醛 mg/L ≤2.0
未检出（检出限：

0.20mg/L）
符合

 GB/T 5009.49-2008
4.4

14 铅（以Pb计） mg/kg ≤0.2
未检出（定量限：

0.05mg/kg）
符合

 GB 5009.12-2023 
第二法

15 沙门氏菌 /25mL  / 25mL样品未检出 /  GB 4789.4-2024 

16 金黄色葡萄球菌 /25mL  / 25mL样品未检出 /
 GB 4789.10-2016 

第一法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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